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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吳唯瑄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67594@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400860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40086030_ATTACH1.pdf、

380360200G_1140086030_ATTACH2.pdf、380360200G_1140086030_ATTACH3.pdf、
380360200G_1140086030_ATTACH4.pdf、380360200G_1140086030_ATTACH5.pdf、
380360200G_1140086030_ATTACH6.pdf、380360200G_1140086030_ATTACH7.pdf)

主旨：函轉本府都市發展局函釋有關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

第32條，其「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其認

定方式疑義一案，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都市發展局114年9月11日桃都開字第1140031059

號函辦理。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建築管理處建照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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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0樓
承辦人：王婉如
電話：03-3322101#5104
電子信箱：80012985@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1日
發文字號：桃都開字第114003105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376735800G_1140031059_ATTACH1.pdf、

376735800G_1140031059_ATTACH2.pdf、376735800G_1140031059_ATTACH3.pdf、
376735800G_1140031059_ATTACH4.pdf、376735800G_1140031059_ATTACH5.pdf、
376735800G_1140031059_ATTACH6.pdf)

主旨：有關函詢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32條，其「已建築

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其認定方式疑義一案，如

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114年8月22日桃建照字第1140078941號函。

二、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32條規定，農業區土地在

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

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

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層得作小型商

店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農業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

定。

三、有關「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其原有合

法建築物已拆除滅失等情形，前開細則尚無明文規定，次

按內政部90年8月31日台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送會議紀錄

結論說明三所載，係參考內政部地政司及營建署(現改制為

檔　　號:
保存年限:

6

2H1140086030

■■■■■■建照科 ■■■■■■■114/09/12 09:18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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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管理署)所訂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準，可

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1據以認定：(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

籍證明文件、(二) 門牌編釘證明、(三) 繳納房屋稅憑證

或稅籍證明、(四) 繳納水費憑證或繳納電費憑證、(五)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建築執照或建物登

記證明、(六) 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

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又按內政部營建署(現改

制為國土管理署)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

函示說明二所載，依建築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

建築物本身所佔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地，故已供居

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確認，應請依實際供居住使用

部分，按上開號部函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確

實查明認定。

四、又依臺灣省政府80年6月1日八十府建四字第163524號函送

會議紀錄所示，所具戶口遷入證明應確實能證明係於都市

計畫發布實施前已供居住使用。

五、檢附相關函釋供參。

正本：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副本：本局都市開發科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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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釋示有關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適用疑義乙案
中部辦公室
發布日期：2013-04-02
內政部102.4.2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

一、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
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
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本案
所坐落之土地如經貴府查明係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
法建築物基地，自有上開條文之適用，合先敘明。

二、有關「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乙節，請依本部90年8月
31日台90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送會議紀錄 (如附件)規定辦理；另依建築
法第11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佔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空
地。故本案已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確認，應請依實際供居住使用
部分，按上開號部函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確實查明依法認定
之。

三、至本案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申
請建築，其建築面積如何核算乙節，應請貴府確實查明本案該基地實際供居
住使用情形，本諸權責參酌前開認定原則依法核處。

最後更新日期：2015-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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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本(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研商「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條第一
項有關農業區『建』地目土地規定申請建築使用疑義」第二次會議紀錄
都市計畫組
發布日期：2001-08-31
內政部90.8.31台內營字第9085194號函
結論：

一、按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於七十一年修正發布時增訂第二十八條有關農
業區「建」地目土地建築規定，其後經臺灣省政府於八十五年、八十七年間
二度修正（  附件一），而於該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上開施行細則移由
本部主管後，為配合業務之需要，並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行訂頒，
上開條文條次經調整為第三十條。依上開條文歷次修正之意旨，主要係為保
障農業區「建」地目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合法建築使用之權益，視實際需要作
逐步之放寬。

二、查前開條文八十七年修正說明（  附件二），該次修正之理由，係考量區域
計畫發布實施後，在都市計畫尚未發布實施前，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相關
規定，所編定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甲種、乙種及丙種建築用地，因都市計畫
之新訂或擴大，經劃定為農業區土地，無法適用八十五年間修正之條文規
定，致無法申請建築使用，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甚鉅，爰配合修正，並未
排除八十五年修正條文顧及於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編定為「建」地目之土地
（不論是否已建築使用）皆准申請建築使用之規定。是以，現行條文所稱
「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
應包括上述二種情形，始符合該次修法之意旨。至條文文字有未臻周延之
處，本部將於近期內循法制作業程序妥予修正。

三、至前開條文所稱「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認定，請縣
（市）政府參考本部地政司及營建署所訂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築物認定標
準（  附件三），及以往實際執行之經驗，本於職權辦理。

最後更新日期：201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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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函詢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其「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
物基地者」其認定方式疑義乙案
營建管理組
最後更新日期：2015-06-11
有關貴府就旨揭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及面積之認定，經查本署
102年4月2日內授營中字第1020131852號函說明二、三曾函釋有案，請貴府確
實查明本案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本諸權責參酌上開函釋認定原則依法核
處。
發布日期：201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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